Bernard of Clairvaux 克勒窩的伯爾拿（1090～1153） 伯爾拿生於楓丹（Fontaines，近Dijon一城），父母為貴族。二十一歲便進入錫托（C|^teaux）修道院，是當時惟一嚴格之熙篤（Cistercian）修道院。三年後，伯爾拿受委任為剛成立之克勒窩（Clairvaux）修道院的院長。在伯爾拿主持之下，克勒窩修道院增長迅速，他離世前，已有七十所由克勒窩分出的熙篤修道院分處各地。
　　伯爾拿去熙篤的時候，原是想逃避世界種種紛擾，想不到他竟成為十二世紀旅遊最廣的教會領袖。在1130年代，他為教宗依諾森二世（Innocent II, 1130～43）而努力對抗當時自我宣稱為真正教宗的安納克都二世（Anacletus II, 1130～8），至終因為人擁護熙篤會而成功。後來他大力反對亞伯拉德（Abel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）的教訓，終於在仙司會議（Council of Sens, 1140）大獲全勝，其後更得教宗支持，定亞伯拉德有罪。1145年，他的學生帕戛內利（Bernard Paganelli）成為教宗，即歐革紐三世（Pope Eugenius III, 1145～53），他的聲望與權柄更如日中天【編按︰歐格紐成為教宗後，曾求他的聖道前輩伯爾拿為他寫一本書，好幫助他應付教宗之職，他便寫了《論思考》（Consideration），下詳。就如他在書中規勸歐格紐該如何謙卑成就基督之僕的責任，他本人也是淡泊安分，毫無屬世或屬靈的野心，因而成為中世紀最偉大的屬靈導師】。
　　在1145～7年間，歐格紐要求伯爾拿遍遊歐洲，為第二次十字軍招募籌款，可惜在1148年慘敗了。尤幸伯爾拿此時的聲望高隆，就是失敗了也無損個人的清譽。
　　伯爾拿被稱為「最後一個教父」。他是中世紀早期修道神學（Monas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6,Name=Monastic Theology}）最後一個偉大的領袖，也是個極出色的作家，其作品被稱為「甜若蜜糖」（'mellifluous'）。他常常講道，許多講章至今猶存，其中有些未經潤飾，保留著當初他講道時的原貌；另有些則為了出版的緣故，已修飾成極優美的文體，方便閱讀。伯爾拿的講章多是為了週日及聖徒紀念日而寫；此外，他與世界各地的通信頻仍，至今猶在的超過五百封，內容由個人、靈修，到論及公職和政治等問題的都有。有些與論文無別，討論如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、主教之職，或指出亞伯拉德的錯誤等。
　　伯爾拿寫了好些論述的文章，其中三篇是關於修道主義的︰《辯護書》（Apology）是代替熙篤會反對克呂尼修道院；《訓誡與豁免》（Preceptand Dispensation）是論怎樣正確地解釋本篤（Benedict{\LinkToBook:TopicID=200,Name=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}）之「規則」；《新武士之讚》（In Praise of the New Knighthood）是解釋聖殿武士團（Knights Templars）之規矩。他曾為麥拉奇（Malachy of Armagh, 1094～1148；為愛爾蘭的總主教，他的好友）寫過一本傳記，追述他怎樣把愛爾蘭教會納入羅馬教會的傳統。
　　伯爾拿還年輕的時候，便寫了極出色的《恩典與自由意志》（Grace and Freewill），是按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的思想來解釋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的工作與人之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的關係。他說，當人行善，其實全是因為神的恩典才能成事（因此全無可誇之處）；但同一時間，這也完全是人的自由意志做成的，確是人的作為〔故成為善功（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與得獎賞的基礎〕。
　　到伯爾拿生命進入最後旅程的時候，他便應從前的學生教宗歐格紐三世之請，寫了《論思考》【編按︰本書寫作期為1149～52年，伯爾拿於1153年辭世；此時正值教宗權力最高漲的時候，而歐洲各處動亂頻仍），伯爾拿勸歐格紐在繁重的工作中，決不可忽略每日的反省思考，安靜靈修。他認為教宗「是基督獨特的代理人，不是在一個民族之上，乃是在所有人之上」，是有完全的權柄者。但他同樣嚴厲警誡教宗，不得越權瀆職，要以牧靈之事為重（參教宗權制，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 教宗權制}）】。
　　伯爾拿以靈修文學著名後世，他的《論愛天主》（Loving God，侯景文譯，光啟，1978）被稱為「中世紀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最傑出的作品」。《論謙遜與驕傲的等級》（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）是按本篤論謙卑之十二等級（記於「規則」之內）而寫成。他最出名的靈修文學，則是由八十六篇講章組成的《雅歌講義》（Sermons on the Song of Solomon），表面看來是雅歌一1～三1的寓意註釋，其實是以講道形式來闡釋怎樣過一種修道士的屬靈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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